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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

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佛山电

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有关规定，对佛山照明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7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数量 186,783,583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为 5.86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1,094,551,796.38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136,307.56 元（不含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88,415,488.82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11 月 9日

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

于 2023年 11月 10日出具众环验字(2023)0500031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

账后，公司已按照规定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由公司及子公司、保荐

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开户主体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冻结金额

（元）
账户性质

佛照（海南）

科技有限公

司

海南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口

滨海支行

6003322700075 119,958,273.00 6,658,273
募集资金理

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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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账户余额为截至 2026年 2月 5日金额。

三、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进一步查询了解，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项目中工程建设总承包方“广东中南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建设”）与消防工程专业分包方“金鹏天成（北京）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曾用名泰通日升（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天

成”）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金鹏天成向法院起诉中南建设及该项目业主

方佛照海南公司，并同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导致佛照海南公司募集资金理财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6,658,273元募集资金被冻结。

佛照海南公司与金鹏天成并未直接签订合作协议，佛照海南公司已于 2025

年 4月底前按照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结算报告，向中南建设足额支付工程建设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暂未开庭审理，公司将在诉讼中依法主张自身合法

权益，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

四、本次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本次部分资金被冻结所涉账户为公司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该账户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的项目建设。本次被冻结资金 6,658,273元，占公司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0.6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10%，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25年 4月 23日和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终止

了募投项目“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剩余募集资金继续留存于专户进行现金

管理，待新的募投项目确定后，再将募集资金转入新项目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被冻结资金外，该专用结算账户余额合计人民币

113,300,000元，不存在其他受限制情形。

经自查，公司其他募集资金账户状态正常，募集资金可正常使用，不会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该专用结算账户对应的募投项目已终止，上

述冻结情况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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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项保全措施系正常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并非为法院对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裁判。公司将依法应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向法院申诉撤

销保全或申请保全变更，以其他自有资金账户等额置换被冻结的募集资金等相关

措施，通过合法合规的程序，妥善处理该事项。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以及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佛山照明本次被冻结资金 6,658,273元，占公司 2023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0.61%，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0.10%，占比较小，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产生重大影响。该募

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对应的募投项目已终止，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保荐人在获悉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被部分冻结资金的情况后，立

即向公司了解相关情况，保荐人提请公司及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募集资金理财产

品专用结算账户被部分冻结资金事宜，与银行、法院做好协商工作，尽快解除冻

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保荐人将持续关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被部分冻结资金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核查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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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徐振宇 杨皓月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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